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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土断而地著”

———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从前期向后期的转变

张荣强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

以唐代实行两税法为界，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笔者认为两税法正式承认客户合

法地位，“此后承担官府赋役的民众也就是两税户的主体变成了土户和有赀产的客户，居住当地的无

赀客户无须承担两税，承担赋役的人户并非全部居于当地，由此形成了按物力高低编排的赋役征调

和按居地相邻原则编排的户口统计两套管理系统，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①

在这一判断的基础上，本文以唐代客户的著籍问题为核心作进一步讨论。

“客”的本义是外来人口，客户也就是不在当地著籍的外来民户。唐代的客户阶层非常复杂，包

括作为社会上层的寄庄户、寄住户，但主体是失去土地被迫逃亡的流民。从户籍管理角度而言，无论

寄庄户、寄住户还是流民，都存在官府如何管理外来人口的问题。但是，由于两者身分合法化进程

不同，本文依从惯例，除特别注明外，所说的客户主要指流民。这里对客户进行考察，就是以之为

切入点，讨论两税法施行前后对流民管理方式的变化，进而梳理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从前期向后期

转变的若干线索。

一、关于“客户”的诸种说法

学界对于唐代客户的研究发轫于 20 世纪上半叶，相关成果已十分丰富。总体来看，学界的关注
点主要集中于两个重要时间节段，即武周至玄宗开元年间朝廷的检籍括户行动和德宗朝前后两税法

的酝酿及实施。以下分别以这两个时间节段为线索，简要回顾学界对唐代客户的研究。

唐代自武则天统治时期开始，百姓逃亡问题愈发严重，产生了大量的“浮逃户”，也被称作“浮

客”“客户”。因此，武则天至玄宗时期朝廷曾多次下令检括浮逃户，相关政策也经历了多次调整。

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有过深入研究，冈崎文夫、铃木俊、砺波护、杨际平、赵克尧、高敏等学者，对朝廷

检籍括户行动的实施过程及部署方略作了专题考察。② 唐长孺结合敦煌吐鲁番文书，重点考察了针

对浮逃户的落籍政策，指出武则天时期的括户虽然承袭隋及唐初规定，仍强调逃户复归本贯，但开始

容许部分逃户就地落籍；③唐玄宗时期宇文融括户，是在这一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敦促逃户就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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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成为括户工作的重点，虽然官府针对浮客的管理趋于灵活，但总体目标仍是致力于使浮客归于编

户。① 中川学、山根清志、坂野良吉、朱雷等也从不同角度讨论了浮逃户落籍政策的这一变化。② 侯

外庐、韩国磐认为，唐代官府准许浮客就地落籍，标示着客户的法律地位开始得到承认，开启了两

税法“户无土客”的先声。③ 唐长孺、日野开三郎发现在两税法颁布以前，地方官府可以通过“保

簿”等形式掌握客户名籍，并以此进行半公开的征税。④ 张泽咸也对唐前期有产客户的纳税情况做

了研究。⑤ 中川学、砺波护指出，客户落籍后虽有赋役减免，但此后赋役负担有逐渐向主户看齐的

趋势。⑥ 侯外庐、唐长孺、韩国磐等诸多学者认为，两税法中客户相关制度在唐代中前期已颇具

雏形。

唐代后期两税法的颁布及其前后相关政策的调整，使客户的含义、法律地位、著籍形式、赋役负

担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按两税法“户无土客，以现居为簿”，被纳入官方户籍系统的客户究竟指

哪一类群体？其与唐前期附籍的客户有何区别？在不同的语境下，唐代后期文献中频频见到的“客

户”“新附客户”是否有不同涵义？关于这些问题，学界存在不同认识。日野开三郎、坂野良吉提出

两税法下被纳入官方户籍统计中的“客户”指无产的侨居者，后者特别注意到，这种无产侨居的“客

户”与主户中的下户没有明显区别。⑦ 岛居一康进一步指出，两税法颁布后，土户与客户应当从“有

田产者”和“无田产者”这对关系来把握。⑧ 张泽咸也认为，从建中元年（780 年）至北宋统一，客户的
客籍户含义基本消失。⑨ 与之不同，唐长孺认为两税法后官方户籍中的“新附客户”是临时性存在，

按照造籍计帐常规，在下一次造籍帐时应即转入旧户即土户，因此在整个唐代，土、客之分仍是土著

和外来户的区别，交纳赋税的课户不依土客，而是以有无资产为定。○10 翁俊雄沿承这种观点，认为两

税法以后国家正式户口统计只含土户，故大量浮寄客户游离于户籍外，由于穆宗以后两税法“以资产

为宗”转化为以“垦田并桑见定数”为依据征收税赋，所以客户之意转为无地之户，按地著所称的土

户已无存在的意义，史料中遂出现“主”“客”对称的情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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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古代的本籍主义与唐前期的客户著籍

通过对唐代客户研究史的梳理，即可发现诸家说法的差异与未解之处。欲厘清症结，还须回到

具体史料的解读。

唐德宗建中元年所行两税法来自宰相杨炎的建议：“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

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土）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

十之一，度所与居者均，使无侥利。”①这一建议中，最受关注的是“户无土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

以贫富为差”一句，“户无土客”体现出户籍制度的重大变化。两税法实行后，《旧唐书》称“人不土断

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②《新唐书》也称“天下之民，

不土断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虚实”。③ 所谓“不土断而地著”，明确指出两税法“以见居为簿”这种

新的做法不同于已往的“土断”形式。简单地说，“土断”亦即“土著为断”，也就是将流动人口编入当

地户籍，同时销除原籍，这样现居地就成为流民新的本籍，与原籍地再无关系。“见居为簿”的做法与

此不同，是在保留寄寓人户本籍的情况下，以客籍的身分纳入当地的户籍管理系统。

说到“土断”，我们首先会想到东晋南朝实行的“土断”政策，实际上，“土断”是汉代至少东汉时

期官府对待流民的成法。中国古代户籍制度自建立起，奉行的即是本籍主义，也就是按照“理民之

道，地著为本”的原则，将人口固定在土地上，按乡里编制，列次名籍，行什伍之法，居家相察，出入相

伺，人口迁徙流动受到严格控制。在户籍登记与居住地管理紧密结合之下，编户民被紧紧地绑定在

郡县乡里结构中。在官府的严密控制下，正常的人口移徙必须按法律规定进行，由乡级机构负责办

理迁籍手续，将户籍从本地迁出销户，再通过官方渠道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户籍传送迁入地，完成落户

手续。民众擅自离开户籍所在地就是逃亡，不仅本人受到严惩，连带什伍之人也要一起受罚。所谓

“故亡逃之科，宪令所急”。④ 但逃亡的发生和流民问题的产生并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自然灾

害的发生、土地兼并的加剧、国家赋役的加重、战争的频繁等，经常导致民众无以为生，流移他方。在

本籍主义原则下，古代统治者解决流民的方式不外乎两种，一是将他们遣返原籍，二是在流民不愿返

回原籍的情况下允许流民就地入籍。汉代主要采取的是第一种方式，统治者为了鼓励流民返回原

籍，一再要求沿途郡县为返乡流民提供食宿、医药救治，并给予他们“复一岁田租、更赋”的优复措

施。⑤ 东汉前期政策有所调整，允许不愿回原籍的流民就地占籍。中元二年（57 年）四月，汉明帝即
位不久就下诏：“其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及流人无名数欲自占者人一

级。”⑥此后，永平年间又多次下诏重申这一规定。“流民无名数”指因长期流亡失去户籍的人，他们

自然占籍于所在地。如果说明帝诏令还仅限于“无名数”者，到章帝继位，这一范围扩大到“脱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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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及流人欲占者人一级”，①允许流民自愿选择返回原籍，还是占籍现居地，成为汉代统治者招徕流

民的一项固定举措。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所见汉和帝永元十四年（102 年）“连道奇乡受占南乡民逢
定本事”简册中，就明确提到诏书允许流民“随人在所占”。②

这是从皇帝诏书中看到的情况，实际上，地方官府出于充实本地财赋来源、安定地方社会的目

的，很早就采用了招徕流民在当地落籍的举措。江苏连云港出土的西汉后期尹湾汉简《集簿》记载东

海郡有 266290 户、1397343 口，其中 11662 户、47152 口“获流”。③ 所谓“获流”，就是将流民著籍当
地，成为“新占民”。地节三年（前 67 年）三月，鉴于胶东相王成招徕流民有功，汉宣帝表扬说“劳来
不怠，流民自占八万余口，治有异等”。东汉史籍中记载州县招徕外地流民的事例就更多了，如第五

访任新都令，“政令化行，三年之间，邻县归之，户口十倍”；童恢为不其令，“比县流人归化，徙居二万

余户”。为了鼓励流民占籍，地方官府会给予他们赋役减免的优待。据汉灵帝时的《潘乾墓碑》，潘

乾任溧阳长期间，“远人聆声景附，乐受一廛，既来安之，复役三年”，④新占籍的流民被免除三年赋

役。在地方官府竞相招徕流民、博取政绩的汉代，这不会是溧阳县一地的做法。长沙走马楼吴简中

也有大量流民占籍的记录，我们注意到嘉禾年间编制的一些吏民口食簿中有两部分构成，前部分称

作“黄簿民户数口食人名簿”，后部分记作“新占民户数口食人名簿”。“新占民”的说法也见于西北

汉简，就是指新著籍的流民。“黄簿民”与“新占民”都是国家的正式编户，吏民口食簿将两者并列，

一方面意在注明此次造籍与上次造籍期间发生的人口异动，另一方面也暗示官府对新占民的管理方

式与原著民不同。崔启龙注意到春平里吏民口食簿中，黄簿民成年男女普遍有“算一”的注记，新占

民不见这方面的记载，推测孙吴时期临湘县的新占民享有一年的算赋优免政策。⑤

需要强调的是，流民一旦在当地著籍，就要销除原来的户籍。上举“连道奇乡受占南乡民逢定本

事”简册中，连道县受理逢定落籍后，“连道长均、守丞叩头移临湘，写移书，御唯令史白长吏部其乡乡

吏，明销除定名数，无令重”，要临湘县销除原籍，防止逢定拥有两个户籍。显然，这种做法是在贯彻

本籍主义的原则。同样，孙吴户籍简中的新占民不过是短期享有赋役优免的标志，流民一旦在当地

落籍，也就成了官府的正式编户，亦即“正户”。在王素定名为《吴中乡劝农掾五 白为列处男子龙攀

是正户事》的文书中，就功曹询问龙攀是否为正户民之事，中乡回复说：“案文书，攀本乡民，过年占上

户牒。”简文没有提到龙攀的身份，已往吴简中见到功曹要求乡吏核实的对象都是具有流动人口性质

的“私学”。龙攀去年在中乡占了籍，也就成了本地正户，所以中乡称他为本乡民。

魏晋动乱尤其是南北分裂后，北方大量人口迁居江南。为了管理侨民，寓居江左的东晋政权最

初设立了侨州郡、黄白籍制度，后来又推行“土断”政策。东晋南朝的土断共十余次，著名的有东晋成

帝咸康七年（341 年）的“咸康土断”、哀帝兴宁二年（364 年）桓温主持的“庚戌土断”和安帝义熙八年
至九年（412—413 年）刘裕主持的“义熙土断”。《晋书·成帝纪》载咸康七年诏书曰：“实编户，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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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卷 3《章帝纪》，第 1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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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书局 201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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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皆正土断白籍。”①“土断”与“黄白籍”问题纠缠在一起，学者对它们的判断存在多种说法，但几

乎一致认为，所谓白籍就是侨州郡县专门安置侨民的户籍。笔者对此有不同意见。按照东晋孝武帝

时范宁的说法，白籍最主要的特征是“挟注本郡”。② 何谓“挟注”呢？《释名》对“挟”的解释是“夹

也，在傍也”，“挟注”也就是夹注、附注。由于侨州郡县“皆取旧壤之名”，用的就是侨流原籍的地方

行政名称，这里的“本郡”形式上也就是侨州郡；作为侨州郡管理的侨民，在侨治机构编制的户籍上当

然要注明而且也只能注明作为本郡的侨州郡，自然不会只是“挟注本郡”，能够附注侨民本籍的只能

是侨民现居地的户籍。笔者理解，白籍应当是指现居地官府编制的专门登记北方流民的户籍，这种

户籍标注侨民现居地籍贯的同时，也注明了本人原籍。上引咸康诏令中，“白籍”是“土断”的对象而

非结果，所谓“土断白籍”就是废除此前专门为侨民设立的寄籍，将侨民按照已往处理流民的方式著

籍当地，成为当地的正式编户亦即“正户”。官府推行土断的同时，不仅废除了侨民在居住地作为寄

籍的白籍，也废除了他们原来在侨州郡作为本籍的黄籍。

流民与亡人本是不同群体，但唐代将两者都纳入逃亡的范畴，给予法律制裁。《唐律疏议·捕亡

律》将脱离原籍的民众按照是否涉及赋役分为两类，“‘逃亡’之罪，多据阙课；无课之辈，责其浮游”，

对于后者，也是“诸非亡而浮浪他所者，十日笞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③ 唐前期民户的逃

亡与均田制的崩溃密切相关，严刑竣法不可能起到显著效果，武则天时期户口逃亡问题日趋严重。

证圣元年（695 年），李峤上表对“浮衣寓食”者提出针对性举措：一是还归原籍，“其应还家，而贫乏
不能致者，乃给程粮，使达本贯”，逃户中“殷富者令还”，原属军府、关辅等重地的也应归原籍；二是

就地落籍，“逃人有绝家去乡，离本失业，必乐所住，情不愿还，听于所在隶名，即编为户”。④ 唐长孺

指出，长安三年（703 年）武则天派“十道使括天下亡户”的做法，实际上就采纳了李峤的建议。⑤

开元年间宇文融括户，进一步放松了对流民落籍的要求。此次括户的指导性文件被认为是唐玄

宗开元九年（721 年）正月下的《科禁诸州逃亡制》，司马光将其内容概括为：“州县逃亡户口听百日自
首，或于所在附籍，或牒归故乡，各从所欲。”⑥这种说法遮蔽了许多历史细节，但还是抓住了政策的

实质。宇文融括户从开元九年持续到十二年，流民中除少数还归原籍，绝大部分就地落籍。这些附

籍的流民被称作“新附客户”，官府给予优待，“免其六年赋调，但轻税入官”，年限一到，这些新附客

户就与土著民完全一样了。如何理解这些“新附客户”的性质？侯外庐、唐长孺等将“新附客户”与

唐后期的客户相联系，认为“新附客户”的出现是客户“合法化”的标志。但是，如果我们检视秦汉以

来官府解决流民尤其允许流民落籍的政策，就会看出宇文融括户后的“新附客户”，其身分与两汉、孙

吴时期的“新占民”一样，实际上已经是土著民，并非以客户的身分著入当时的户籍系统。如果说合

法化，也不过是土著民的合法化，而这显然是没有意义的。《册府元龟》保存了唐玄宗《科禁诸州逃

亡制》的原文，其中对流民落籍的规定是“准令式合所在编户，情愿住者，即付入簿籍，差科赋敛于附

入令式，仍与本贯计会停征”。⑦ 流民在寓居地落籍后，当地必须知会原籍销除其原来的户籍，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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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孺：《唐代的客户》，唐长孺：《山居存稿》，第 136 页。
《资治通鉴》卷 212“唐玄宗开元九年正月”条，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6744 页。
《册府元龟》卷 63《帝王部·发号令》，中华书局 1960 年影印版，第 709 页。



史学理论研究 2024 年第 4 期

不再承担原籍的赋役。在吐鲁番出土的唐开元二十一年（733 年）西州都督府案卷中，有一份讯牒记
载蒋化明因为遗失过所被捉住审讯，其辩辞说：“先是京兆府云阳县嵯峨乡人，从凉府与敦元暕驱驮

至北庭。括客，乃即附户为金满县百姓。”①蒋化明落籍金满县后就成了当地百姓，再与原籍无涉了。

根据《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记载，唐代在宇文融括户期间或稍后，利用括出的民户设立了诸如

汀州、庆州怀安县、南剑州尤溪县、渝州璧山县等新州县。《唐会要》卷 71《州县改置下》“山南道隋州
唐城县”条也明确说，“开元二十五年六月十五日，以客户编成十二乡，置唐城县属焉”。

客户一经附籍就变成了土著民，为什么不用“新占民”等称谓，转而用“新附客户”这一容易让人

产生歧义的说法呢？这很可能是受到了地方做法的影响。柳芳提到宇文融括户时的背景，说“人逃

役者，多浮寄于闾里，县收其名，谓之客户”。② “浮客”不入当地户籍，但州县为了私下役使这些人，

就将其登记编入另册，称为客户。但是，朝廷的做法与地方不同，其不是将流民登入另册，而是著入

了正式户籍，此时仍以“客户”称之，就难免引起误解了。与前代官府对待流民的做法一样，宇文融括

户仍是一如既往地固守本籍主义，入籍后的“新附客户”已经是当地土著民，不能据此认为唐代开元

年间实现了客户合法化。实际上，整个唐前期都没有承认客户的地位，唐代宗在位前期仍不断颁布

要求客户落籍的诏令。

安史之乱后，著籍户口锐减，唐代对待逃户的政策逐渐发生变化。宝应元年（762 年）九月，唐代
宗下敕：“客户若住经一年已上，自帖买得田地，有农桑者，无问于庄荫家住及自造屋舍，勒一切编附

为百姓，差科比居人例量减一半，庶填逃散。”要求在当地住满一年以上且拥有土地的人必须落籍，不

合规定者不再强制了。数年后，广德二年（764 年）四月敕称“如有浮客情愿编附请射逃人物业者，便
准式据丁口给授”，③改元永泰赦文又说“其逃户复业及浮客情愿编附者，仰州县长吏亲就存抚，特矜

赋役”，④流民是否在当地附籍，就完全自愿了。在这种背景下，大历四年（769 年），唐代宗颁布了客
户无须落籍，但要向当地交纳赋税的诏令。《旧唐书》载是年正月诏：“天下百姓及王公已下每年税

钱，分为九等……其寄庄户，准旧例从八等户税，寄住户从九等户税，比类百姓，事恐不均，应各递加

一等税。其诸色浮客及权时寄住户等，无问有官无官，各所在为两等收税。稍殷者准八等户，余准九

等户。”⑤寄庄户是在当地拥有土地的外来地主，寄住户是寄寓当地的仕宦人家，他们是客户中有政

治身分和权势的特殊群体。从诏令要求提高他们纳税户等看，寄庄户、寄住户在唐前期已经合法化

了。“诸色浮客和权时寄住户”是指普通的客户和流民，诏令规定这些人按照八、九等户纳税，不再要

求他们返归原籍或在当地著籍。这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令的形式承认了客户的合法地位。

《通典》在概述大历四年诏文之后，评论说“盖近如晋宋土断之类也”，⑥用“近如”而非“是”，说明杜

佑注意到这种方式与已往土断的做法不同。

大历四年正月诏对客户的征税标准做了专门规定，这在承认客户合法地位的同时，也引起了社

会的极大混乱。唐前期就存在的户税原本基于民户户等交纳，民户赀产越多，户等越高，交纳的户税

越多。现在客户不是根据实际资产评定户等，而是按固定的户等纳税：普通客户准第八、九等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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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寄庄户、寄住户也不过按第七、八等户；这就给了官僚地主可乘之机，他们完全可以在拥有大量

土地的情况下，改变籍贯，假借客户的身分在本地交纳很少的赋税。针对这种情况，代宗大历四年八

月下诏，“名籍一家，辄请移改，诈冒规避，多出此流。自今以后，割贯改名，一切禁断。”①禁止以改籍

的方式逃避赋役。大约同时，浙西都团练观察使李栖筠“奏部豪姓多徙贯京兆、河南，规脱徭科，请量

产出赋，以杜奸谋”，②代宗批准了他的建议，这就为“不分土客”的做法铺平了道路。建中元年（780
年）实行两税法，“户无主（土）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再区分土、客身分，纳税完

全视赀产多寡而定。既然对客户征税，官府一定会对他们编造专门的簿籍，相对于在户籍地拥有的

本籍来说，客户在寓居地著录的簿籍也就是寄籍。《旧唐书》称“人不土断而地著”，《新唐书·食货

志》谓“不更版籍而得其虚实”，两税法后，客户以寄籍的方式加入当地户籍系统，承担起相应的赋税

徭役，从而实现了地著。

由战国至唐，直到两税法之前，针对流民的户籍政策并无大的变化，一直奉行的是本籍主义，流

民无论是返还原籍还是就地落籍，都是让其“土断”为民，落籍地即是本籍。寄寓者编入现居地户籍

的同时，也就失去了原籍地的户籍。两税法“不分土客，见居为簿”，则是在保留本籍的情况下，将寄

寓人户以寄籍的身分纳入当地的户籍管理系统。“不更版籍”是说不改变在本地寄寓“客户”的本

籍。“土断”是对“本籍主义”的强调，“见居为簿”则是对“本籍主义”的否定，两者有本质区别。从

“土断著籍”到“见居为簿”，是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发展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变革。

三、两税法后户籍制度的变化及影响

唐前期攒造的著录家庭人口、土地并作为赋役征发依据的基本簿籍谓之户籍，宋代承担相应职

能的帐簿叫五等丁产簿，“籍”“簿”称谓不同，二者的性质和功能也有很大差异。《旧唐书·杨炎传》

和《旧唐书·食货志》一方面说唐两税法“户不分土客，以见居为簿”，另一方面又说“版籍不造而得

其虚实”，说明“著录土客”的“簿”并非传统的户籍。这种簿作为五等丁产簿的前身，实际上来源于

唐前期与户籍并行的征收户税、地税的专门帐簿。

唐前期的赋税体系包括租庸调和户税、地税。租庸调占主体地位，根据著录在户籍中的丁身征

纳，户税和地税有专门的征收帐簿。关于户税征收，《唐六典》“仓部郎中员外郎条”载：“凡王公已

下，每年户别据已受田及借荒等，具所种苗顷亩，造青苗簿，诸州以七月已前申尚书省；至征收时，亩

别纳粟二升，以为义仓。（宽乡据见营田，狭乡据籍征。）”③宽乡、狭乡之所以有别，是因为唐代均田

制允许民众在户籍地以外的宽乡拥有土地。参诸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保存的唐开元《田令》记载，

五品以上官员的永业田“皆不得于狭乡受，任于宽乡隔越射无主荒地充”，城市居民“本县无田者，听

隔县受”，出藩的亲王“给地一顷作园，若城内无可开拓者，于近城便给”。④ 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也

可以见到跨县拥有土地的实例。拥有此类土地的通常被称作寄庄户，按照地税征收原则，寄庄户要

向土地所在县交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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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食货·赋税下》载武周长安元年（701 年）十月诏：“天下诸州，王公以下，宜准往例税
户。”①既称往例，说明武则天之前就有户税了。户税的交纳基于民户的户等，交纳的对象也不限于

当地土著。唐代的流动人口中，除非法的流民外，也有大量的合法客户。《唐律疏议·捕亡律》提到

惩治“诸非亡而浮浪他所者”时，“营求资财及学宦者，各勿论”，诸如商人、游学、官员等都是合法寄

居者。唐前期对地方官员是否可以携家属上任的政策不断调整，总的来说，官员携家属在任所寄住

是合法的，但任满仍滞留当地就要治罪，“即有官事已了，留住不归者，亦同浮浪之罪”。合法的寄住

户也要向当地交纳户税，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所藏《唐开元十六年（728）庭州金满县牒》记载，“合当
县管百姓、行客、兴胡总一千七百六十人，应见税钱总计当贰佰伍拾玖阡陆伯伍拾文”，其中“捌拾伍

阡陆伯伍拾文百姓税”，②亦即来自本县土著，更大的数额为“行客、兴胡”所纳。这里的“行客”，也就

是寄住在金满县的合法客户。

唐代的户税、地税并非只向土著民征收，包括寄住户、寄庄户在内的合法客户也必须交纳。寄庄

户缴地税的标准与土著一样，亩纳二升；大历四年以前，住在当地的寄庄户、寄住户分别按第八、九等

户纳户税。客户向当地交纳赋税，州县官府就要登记造册，为其设立赋役户头。大历四年后，“诸色

浮客和权时寄住户”也已经合法，他们与土著户一起被纳入了祗应两税的赋役帐簿。

“户不分土客，以见居为簿”的“见居”都包括什么人？唐德宗实行两税法的当年，“命黜陟使往

诸道按比户口，约都得土户百八十余万，客户百三十余万”。③ 时任度支尚书的杜佑谈及此事：“数年

前，天下簿帐到省百三十余万户。自圣上（德宗）御极，分命使臣，按比收敛，土户与客户共计得三百

余万。比天宝才三分之一，就中浮寄仍（乃）五分有二。出租赋者减耗若此。”④土、客户总数 300 多
万，其中浮寄占 2 / 5，也就是 130 余万，这 300 余万都是承担租赋也就是两税的人户。《册府元龟·邦
计部·户籍》径载，“建中元年十二月，定天下两税户，凡三百八十万五千七十六。”⑤根据《旧唐书·

德宗纪》的记载，这里的“三百八十万”实为“三百八万”之误。由于两税法并非以丁身为本，官府对

无赀客户无意搜括，而且既无资产，流动性就大，搜括也不会有什么效果。所以，杜佑虽然说建中两

税“浮浪悉收，规避无所”，实际上两税户只包括土户和有赀（主要指土地）客户两类人。唐后期著录

土户和有赀客户的两税簿与唐前期的户籍性质有别，但它在当时承担着户籍的功能，为了与此前的

户籍相区分，我们不妨称两税簿为赋役户籍。土户和有赀客户在当地定居，被纳入赋役户籍，故也被

称作“居户”“编户”“地（土）著之人”。唐文宗开成二年（837 年）二月规定，刺史、县令新旧交代时，
“仍须分明具见在土客户，交付后人”，⑥这里的“客户”就是有赀客户。

在不同的语境下，唐后期的客户也有不同涵义。贞元十二年（796 年），唐德宗讨论居户、客户之
别，说“百姓有业，则怀土为居户；失业，则去乡为客户”，⑦与“居户”相对，因失去土地而流落它方的

“客户”，实际说的是无赀客户。唐宪宗元和六年（811 年）一月，诏：“自定两税以来，刺史以户口增减
为殿最，故有折（析）户以张虚数。或分产以系户名，兼招引浮客，用为增益。至于税额，一无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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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使人心易摇，土著者寡。”①官府两税簿籍中只著录土户和有赀客户也就是土著者，地方官员为了

博取政绩，将浮客也塞进充数。“浮客”又称“浮户”，胡三省解释说：“浮户，谓未有土著定籍者；言其

蓬转萍流，不常厥居，若浮泛于水上然。”②唐后期的户籍实际上就是两税簿籍，不土著定籍者也就是

无赀客户。所以，唐后期的客户除了与土户相对，泛指外来户的传统说法外，狭义的客户也有两种不

同义项。在赋役户籍中，与土户对举的客户专指有赀客户，这一称谓为宋朝的“主户”概念吸收。在

总的户口统计中，与居户、编户相对的客户、浮客或浮户，指的就是外来的无产户，这一涵义与五代宋

衔接。明白了这些，我们就可以理清已往学者的分歧了。

两税法以前，在“税人”的原则下，户籍是统计人口、征发赋役的依据，所有人丁必须编入户籍，

“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③ 不在户籍上著录的，称之为隐丁漏口，国家下大力气进行检括。两税法

后，赋役户籍著录的范围只是承担两税法的定居者，也就是土户和有赀客户，其中除了现实的个体家

庭外，还包括不具人口只有赋役意义的寄庄户。至此，户籍的性质、功能发生重大变化，从注重人口

著录，转变为重在赋役征发。宋代的户籍称为五等丁产簿，明代的户籍称为赋役黄册，从名称上就看

出户籍著录的重点与性质。发展到清代，户籍成为一种税册，其中的“户”成了田土和赋役单位，与现

实的家庭完全脱离。清初时人指出：“古之户籍，编之闾里者也，至后世而推准于粮，是以田为消长者

耳，生齿之盛衰初不系是。由是观之，明之郊荐户籍，其意可师，而其所荐，特口钞帖，即今之黄册，非

司徒岁献之旧也。”④此言准确抓住了古代户籍前后期的性质，只是这一变化肇始于唐代的两税法，

而非清代。

（责任编辑：张舰戈）

（责任校对：苑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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